
开卫政工〔2013〕5号
开县卫生局
关于2013年度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属医疗卫生单位、镇乡街道（中心）卫生院、民营医院： 

根据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万州考点办公室《关于2013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万卫考办[2013]1号)文件精神，现将2013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方式及对象
（一）报名时间：2013年1月30日至2013年2月25日。

（二）报名条件：

1、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完成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合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的，可以申请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2、申请人为2013 年在校应届毕业生的,应持所在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毕业证明,到学校所在地的报名点报名。

　　(三)报名方式：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全部采用网上报名。报考人员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根据报名须知及提示在网上如实填写个人报名信息。

考生报名须仔细阅读《考生报名须知》、《网上报名流程》和《网上报名操作手册》进行申报，考生网上报名时采取注册的邮箱地址为用户名，完成网上报名程序和照片上传程序;考生网上报名完成，确认报名信息无误后请自行打印《2013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表》一式二份，签署单位意见和加盖单位公章，并妥善保管，供现场报名确认时使用。

对社会流动的非在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属地报名原则，凡考生本人在当地从事护理专业工作的，均可持《2013年度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表》(医疗机构加盖公章)和相关证件及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当地报名点直接报名，当场核对信息签字确认完善报名手续。

特别注意事项

1、照片要求

　　⑴系统中规定上传照片必须为考生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证件照，务必保证照片清晰、可辨认，其他如生活照、视频捕捉、摄像头所摄等照片一律不予审核，除军人外其他报名人员不得着制式服装拍照，女性不得穿背带式服装拍照。

　　⑵照片大小为一寸或小二寸，格式为jpg，文件大小必须在15kb-45kb之间。

　　⑶头部占照片尺寸的2/3，白色背景。

　　⑷面部正面头发不得过眉，露双耳，常带眼镜的考生应配戴眼镜，不得佩戴首饰。

　　2、考生信息修改。若填写报名信息有误，考生可于2013年1月30日9：00时至2013年2月25日24：00时期间，登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信息修改并重新提交，信息修改后必须重新打印报名表，并仔细核对，确保用于现场确认的报名表信息与报名系统的最终信息一致。

　　3、《2013年度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表》的审核。考生报名单位名称均必须冠以××县(区)××单位全称。各报名点和各单位对符合报名条件且手续完善的，要在《2013年度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表》上签署“同意报考”的意见并加盖单位的公章;对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不予办理报名手续。

　　4、报考人员须对报名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确认本人符合报名条件。因弄虚作假或信息填报错误，导致无法进行现场确认、影响正常参加考试及后期证书发放的，由报考人员承担全部责任。

二、现场确认和资格审查

（一）现场确认的时间、地点

在网上报名人员必须在2013年2月20日至2013年2月25日期间（节假日除外），按规定到县卫生局政工科404室进行现场确认和资格审查并完善报名手续。

（二）现场确认提交的材料 
　参加2013年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考生提交以下材料：

　参加2013年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考生提交以下材料：

　　1、《2013年度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表》(各栏目内容须经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存放单位核实加盖印章)一式两份;

　　2、考生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式两份;

3、考生毕业证原件，复印件一式两份;

4、2013 年应届毕业生须出示学校出具的证明，并加盖学校公章。
考生提交的所有纸质材料均须使用A4纸。

三、考试科目、方式及时间

（一）考试科目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科目为“专业实务”、“实践能力”2个科目。

（二）考试方式及时间 

1、纸笔考试方式及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日期和时间 

	专业实务 
	5月18日 
	9：00-11：30 

	实践能力 
	
	14：00-16：30 


四、准考证的打印

请考生于2013年4月28日至5月17日期间，自行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打印准考证。
五、成绩发布
一、考试结束后60个工作日公布考试成绩，考生可登陆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查询，考试成绩由考生自行在网上打印。
二、考试成绩公布后两个月左右，开县卫生局政工科发放由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统一印制的考生成绩单。考试合格者本人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在9月下旬到当地报名点领取考试合格证明。

     　　　　　　　     二O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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